
臺北市文山區公所 109年 12月擴大區務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9 時 00 分

二、 地點：本所 7 樓會議室

三、 主席：鄭區長裕峯                                  紀錄：李潤婷

四、 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各單位工作報告：

（一)文山第一分局：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二）文山第二分局：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三)文山區戶政事務所：

     1、 數位身分識別證 New eID 預計 110 年 1 至 6 月於新竹市進行試辦，全面

換發時間由內政部統一發布後轉知。依內政部訂定之國民身分證全面換

發辦法第 8 條規定，「全面換證應使用本人最近 6 個月內所攝正面半身彩

色之數位相片」，故請協助宣導民眾「依各戶政事務所排定全面換證期

程，並接獲換證通知單後，再行拍攝數位相片」，以符合相片為 6 個月內

所攝之規定，請各單位協助轉知。

 2、其他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1、請各位待通知後再進行相片拍攝，相關政策請各單位及學校協助宣達。

 2、其他准予備查。

(四)健康服務中心：

1、配合中央政策自 109 年 12 月 31 日起，口罩原 9 片 45 元改為 10 片 40 元，

目前本中心由中央配給僅販售兒童口罩。

2、其他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1、疫情尚未結束，仍需配戴口罩如有需求可洽健康服務中心或各藥局購買。

2、其他准予備查。

 (五)清潔隊：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六)消防中隊：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七)民政課：

1、預計於 110 年 3 月 18 日辦理市級演習，演習地點為臺北市立動物園堤外



停車場以及保育公園、收容安置之場所為萬興國民小學，屆時請相關單位

提前預留時間辦理演練。

2、聖誕節及跨年元旦連續假期將至，易有人潮聚集之情況，請各單位協助宣

導個人做好防疫措施，避免疫情大規模擴散。

3、其他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1、目前市府對於防疫仍未鬆懈，請保持社交距離、配戴口罩做好個人清潔，

請各單位及學校多加留意及宣導，並且遵循防疫措施。

2、其他准予備查。

（八)人文課：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九)社會課：

1、110 年 1 月起將不再提供本市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之紙本卡證，相關福

利證明可由總清查之結果通知書、低收或中低收入戶通知公文、區公所開

立之證明書，該證明書須向區公所提出申請、台北通 APP 系統之畫面為依

據，請各單位協助宣導。

2、其他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

1、為配合市府政策請各校協助簡化學童低收或中低收申請福利之認證流程，

盡量避免以紙本繳交作為認證方式。

2、其他准予備查。

(十)經建課：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十一)兵役課：工作報告詳如會議資料。

主席裁示：准予備查。

(十二)會計室：行政院主計總處辦理「109 年 12 月人力資源調查」，調查臺灣地

區 15 歲以上人口的品質與數量、經濟活動人口、就業、失業、行業、職

業及非勞動力等狀況，調查期間為 109 年 12 月 20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26
日止，請各單位妥為宣導。

主席裁示：請各單位協助宣導。
(十三)調解會：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依個資法不登打當事人之住址，導

致當事人申請調解時無法提供對造之地址，以致須向當事人說明後請當事

人至受理案件機關申請對方個資，造成民眾兩地往返，請文山一分局及文

山二分局協助，於民眾報案當下請說明個資申請之單位及方式，避免民眾

事後兩地往返之情況發生。

主席裁示：請文山一分局及文山二分局協助辦理。



七、提案討論：

八、 臨時動議：

(一) 家扶基金會台北青角文山親角工作站：文山親角親子友善空間位於文山區木

新路 3 段，於 11 月 19 日開始試營運採預約制，相關各項活動訊息請洽本站

facebook 臉書網頁或來電洽詢，歡迎各單位善用資源或與本單位合作，為孩

案號
提案

單位
案由

權責

機關
意見討論 決議

1091

201

景美

國小

本校後門人行

道旁為特教

交通車接送

區， 9 月份起

2 部交通車皆

2 度在後門上

放學時間被

開罰單一案。

文二分

局、交工

處、停管

處(景行

里辦公處

列席)

景行里辦公處：

景美國小後門人行道旁為特教交通

車接送區， 9月份起 2部交通車皆 2

度在後門上放學時間被開罰單一

案，為維護特教生上下車權益，建請

討論。

交工處：

目前無特教牌面設置之相關規定，查

該處已劃紅線，依法規定調整時段可

設置牌面。

停管處：

目前無特教車停放車格設置。

文山二分局：

有關該處違規事項，民眾若檢具相關

事證，本局依法告發。

請校方於車輛停

放時，加派導護

人員於車輛前後

進行交通維護，

並於校園牆面設

置「身心障礙學

童接送專用區」

告示牌，減少民

眾告發及現場交

通壅塞情事。

1091

202

北政

國中

指南路 3 段轉

2 巷路口垃圾

堆放或汽車臨

停造成視線死

角問題以及申

請增設學校指

示牌等案。

清潔隊、

文一分

局、交工

處(指南

里辦公處

列席)

北政國中：

因民眾對於地理位置熟悉度不足，常

反映找尋不到本校，建請於指南路 2

段與萬壽街及指南路 3段與政大一

街交叉路口設立指示牌；指南路 3段

轉 2巷常有垃圾堆積，造成視線死角

恐對學生及用路人危害安全，建請排

除。

交工處：

針對北政國中提出之兩處位置，首先

指南萬壽處可以掛設牌面，預計明年

3月可完成設立；指南政大一街處因

牌面空間不足，無法設置。

清潔隊：

查該處為民眾進行資源回收並將回

收物堆放於車輛以致民眾視線死

角，清潔隊已將堆積物清除，未來持

續針對該處逕行告發並配合轄區派

出所路霸勤務清除堆積物。

指南萬壽處之指

示牌請盡快設

置；指南政大一

街處另請交工處

會同北政國中進

行現場會勘，於

現場尋找適當處

設立指示牌，以

利民眾找尋並請

交工處就該處已

褪色或已過時之

指示牌撤除。

有關指南路 3 段

轉 2 巷堆積物之

情況，如若再次

發生請通知清潔

隊排除堆積物。



童家長提供更多親子互動時光，請各單位及各校協助廣為宣傳。

主席裁示：各校若有合作需求請洽文山親角親子友善空間聯繫，並請各單位

及各校協助宣傳。

九、民政局區政督導員轉達工作事項：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中央秋冬專案-

社區防疫」請行政中心、戶所等處，倘民眾進入不易保持社交距離，會近距離接

觸不特定對象之室內場所，應配戴口罩；如未依規定佩戴口罩，經勸導不聽者將

由各權管機關處以罰緩，其他詳如會議資料。

十、主席結論：

1.年關及寒假期間，請文山第一分局及第二分局加強文山區內治安，尤其夜間及

校園周邊等處加強巡邏，並請避免學生身處不良場所，也請學校於寒假期間多

宣導學生勿於外遊蕩。

2.歲末將至預祝各位新年快樂。

十一、散會：上午 9 時 45 分。


